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申請人  卓○○

代理人  周○修律師

相對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孫○○

代理人  蘇○生律師  林○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經本會於民國（以下均同） 103年 2月 7日詢問程序終

結，裁決如下：

主    文

申請人裁決之申請駁回。

發文機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3.02.07.  一０二年勞裁字第49號裁決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103年2月7日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申請人　卓○○

代理人　周○修律師

相對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孫○○

代理人　蘇○生律師　林○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經本會於民國（以下均同） 103年 2月 7日詢問程序終

結，裁決如下：

主　　文

申請人裁決之申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 1、 2項規定：「勞工因工會法第35條第 2項規定所生爭

　　　議，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前項裁決之申請，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35條第

　　　 2項規定之事由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90日內為之。」同法第51條第 1項規定：「基於

　　　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及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所為之裁決申請，其程序準用第

　　　39條、第40條、第41條第 1項、第43條至第47條規定。」

　二、查申請人主張相對人公司 102年 9月27日所為解僱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1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依同法條第2 項應屬無效。申請人102 年10月21日提起本件裁決

　　　，是本件裁決之申請未逾90日除斥期間之規定，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申請人請求、主張：

　　（一）申請人 102年 9月11日經相對人所屬企業單位安全管理處醫務室（下稱醫務室）

　　　　　進行濫用藥物之抽檢，同年月17日完成「濫用藥

　　　　　物檢驗報告」（下稱「檢驗報告」），該檢驗報告顯示申請人「大麻代謝物陽性

　　　　　」。檢驗報告出爐時，申請人尚在國外執行職務， 102年 9月24日返國，於同年

　　　　　月25日始獲悉該檢驗報告結果。惟醫務室未如往例要求申請人進行複檢，而申請

　　　　　人獲悉檢驗結果當日即接獲相對人紀律人事評議委員會（下稱紀律人評會）通知

　　　　　，要求申請人於 102年 9月26日出席紀律人評會陳述意見。申請人於上開時間出



　　　　　席紀律人評會時，僅有10分鐘時間就檢驗報告結果進行說明，即被要求離開會議

　　　　　室。相對人隨即於同年月27日以申請人違反員工守則為由解僱申請人，並於10月

　　　　　 1日正式公布。承前，就相對人以往作業先例，倘受檢驗人有施用毒品之陽性反

　　　　　應時，醫務室會通知受檢驗人進行第二次檢查，以確定該檢測結果之正確性，此

　　　　　觀相對人自行制訂之相關飛航作業人員麻醉藥物檢測作業辦法 5.8規定「為維護

　　　　　飛航安全，麻醉藥物檢測之尿液採驗檢驗報告呈陽性者，受檢人應配合人力資源

　　　　　處醫務部之安排，接受進一步之醫學評估」即明。是相對人未通知申請人複檢，

　　　　　逕行召開人評會並作成解僱決定，實有違反相對人之先例。

　　（二）查前開檢驗報告所載申請人體內有大麻殘留物一事，其真實性實有重大疑義，蓋

　　　　　因申請人確認檢驗結果中驗出 21ng/ml之大麻代謝物，此一數值顯然低於初步檢

　　　　　驗閾值（低於 50ng/ml即屬「陰性」，僅於檢查結果高於 50ng/ml時須再行確認

　　　　　，以是否達15ng/ml 檢驗閾值作為是否具陽性反應之判準），是倘該檢驗報告之

　　　　　數值為真，然該報告之製作過程與一般製作過程不同；如數值為假，該檢驗報告

　　　　　屬違法而不可採用。且相對人除未依標準程序對申請人進行體檢外，亦未在體檢

　　　　　前告知申請人係為毒物檢查，其程序上實有重大違誤。

　　（三）縱令申請人因治療睡眠障礙而有在荷蘭施用大麻之情形，惟依刑法第 3、5 條第

　　　　　 8　款但書，於中華民國境外施用大麻並不受中華民國刑法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之管制，且於荷蘭施用大麻於彼邦亦為合法行為。又申請人擔任空服員，並無被

　　　　　授與相關專業證照，非屬「航空人員尿液採驗作業要點」第 3點所列領有民航證

　　　　　照人員，相對人自不得對申請人以管理規則之規定實施麻醉藥物檢測，足見相對

　　　　　人所為尿液檢測實屬違法，其檢測結果亦不得作為解僱申請人之依據。

　　（四）相對人以其訂定之內部規範即○○公司員工工作規則（下稱工作規則）解僱申請

　　　　　人，有適用上之嚴重錯誤，且相對人根本無足夠證據便逕予解僱申請人。且前開

　　　　　工作規則不符勞動基準法第12條之最後手段性原則。況相對人應優先適用「飛航

　　　　　作業人員麻醉藥物檢測作業辦法」（特別規定優先適用），受檢驗人若驗出有陽

　　　　　性反應，除應為複檢外，不得從事飛航作業並記過乙次，而非逕予解僱。相對人

　　　　　僅選用前開作業辦法之構成要件及程序進行檢驗，卻棄既有之法律效果規定不用

　　　　　，當屬嚴重之適用規定有誤。

　　（五）申請人否認有長期吸食大麻之情形，依相對人自行製作之會議紀錄，申請人僅稱

　　　　　荷蘭有販賣合法含大麻成分之藥劑，有去歐洲方至荷蘭服用，顯見申請人根本只

　　　　　是服用含大麻成分之藥劑，而非大麻。況申請人是否成癮、具依賴性，應以更進

　　　　　一步之醫學方法檢測，非以隔空看診之作法妄下定論。再者，申請人利用自己休

　　　　　假期間至荷蘭，未有影響值勤一事；申請人擔任空服員工作15年期間未有發生有

　　　　　害值勤之行為，相對人並無證據證明申請人依賴大麻成癮卻執意解僱，甚至空言

　　　　　申請人出現手會抖，顯然有誤。更甚者，相對人無視於大麻殘留於體內之時間相

　　　　　較於一般毒品更長，堅稱申請人在台灣有吸食大麻云云，更屬無稽。

　　（六）依相對人自行制訂之規則，相對人所屬員工懲處案件應先由一級單位（如空服處

　　　　　）處理，如工廠紀律檢討會員會作業辦法 5.2.1「…涉及記過（含）以上之懲處

　　　　　案件及其他違規案件，則由總廠長／副總經理、協理、各部經理與會…」。依前

　　　　　開辦法所附流程表，18經一級單位決定為大過以上處分後，須會簽人力處由人力

　　　　　處召開「紀律人評會」決定懲處結果。可知相對人在記大過以上處分，一般來說

　　　　　應經過二道程序。本件申請人未經上述程序即遭解僱，其程序顯然與以往案例不

　　　　　同。又相對人通知申請人檢驗結果隔日即召開紀律人評會，亦與其他同仁之模式



　　　　　有別。

　　（七）申請人因擔任○○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下稱○○工會）第○分會第25、26屆

　　　　　常務幹事、第 9屆會員代表、勞動基準法第84－ 1條專案協商會議及薪資會議之

　　　　　勞方代表等重要角色，除積極參與工會活動外，目前亦積極發動連署要求向民航

　　　　　局陳情、推動外籍組員加入工會及針對工時超過12小時部分提出勞動檢查。相對

　　　　　人選擇於此一時間快速解僱申請人，實有變相打壓○○工會之意圖，違反工會法

　　　　　第35條第 1項第 1款「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

　　　　　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之不當勞動行為。

　　（八）申請人請求相對人於 102年 9月27日起至申請人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 19.30日

　　　　　給付申請人原領薪資新台幣　74,970元，每月19日給付申請人原領薪資美金 471

　　　　　元。相對人應自本裁決決定書送達日起七日內於相對人公司網站首頁以標楷體14

　　　　　號字型公告裁決決定書全文七日，並將公告事證存查。

　　（九）據上，相對人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1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依同法條

　　　　　第 2項相對人所為之解僱應屬無效。

　　（十）其餘參見申請人 102年10月21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書、 102年12月 9日補充

　　　　　理由書、 102年12月18日陳述意見書、 102年12月23日聲請調查證據書、 102年

　　　　　12月31日補充理由二書、 103年 1月21日言詞辯論書，及各該書狀檢附之證物。

　二、相對人答辯：

　　（一）申請人之裁決請求應予駁回。

　　（二）相對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係因申請人屢次吸食大麻，而與其擔任工會職務無關

　　　　　。

　　　　　1.查申請人 102年 9月26日人評會中自承其班表排到荷蘭或飛到歐洲其他點就會

　　　　　　再轉到荷蘭去購買服用，讓自己好好休息等語，足見其辯稱於荷蘭誤吸食大麻

　　　　　　或誤服用據大麻成分之藥物云云，與事實不符。

　　　　　2.大麻無偽陽性，無須複檢。且相對人歷年來委託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療中

　　　　　　心（下稱航醫中心）就飛航作業人員所實施之尿液採驗結果，除申請人外，未

　　　　　　曾檢出大麻陽性之例，無申請人所稱之往例可言。

　　　　　3.申請人所提檢驗報告，係由交通部之航醫中心負責檢驗，該中心屬「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33條之 1第 1項所定衛生福利部認可之檢驗及醫療機構，自無可

　　　　　　能如申請人主張有未依照標準作業程序、竄改檢驗結果之情形。再者，根據交

　　　　　　通部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3條之 1第 3項所訂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

　　　　　　業準則」第 3條第 6、 7款、第15條、第18條規定，「初步檢驗」與「確認檢

　　　　　　驗」係分別採用原理不同之方法，是兩種檢驗之閾值不能相提並論。

　　　　　4.相對人否認有明示或暗示其他工會幹部或員工不得協助申請人或參與工會活動

　　　　　　等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等行為，更無藉故解僱申請人以達瓦解工會勢力

　　　　　　之情。按工會不論是在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 1或其他會議，申請人所屬○分會

　　　　　　之代表均有多人，相對人不可能特別針對申請人為麻醉藥物抽測或刻意解僱，

　　　　　　蓋其餘的與會代表仍可繼續與相對人協商，此由○○工會常務理事及兩名員工

　　　　　　代表於人評會中均同意解僱申請人即明。

　　（三）相對人解僱申請人無違反其所稱飛安法規或其他法律之情，與工會法第35條規定

　　　　　無涉。

　　　　　1.尿液檢體具有即時性，可代表數日內吸食之證據。因申請人 102年 9月11日尿

　　　　　　液抽測檢出大麻代謝物陽性，表示其於同年 8月底或 9月初在台灣有吸食大麻



　　　　　　之情形（大麻半衰期平均約 3日，於體內殘留時間可達 1周，長期吸食者達20

　　　　　　日以上），非如申請人所稱於同年 6月間休年假至荷蘭旅遊誤吸食。若申請人

　　　　　　非於台灣吸食大麻，則依其 102年 8、 9月期間僅 8月17至20日有執行往返奧

　　　　　　地利之航班並飛往荷蘭阿姆斯特丹，至 9月11日進行尿液檢測已達20日以上，

　　　　　　可推知申請人有長期吸食大麻之情形。

　　　　　2.申請人提出94、95年間就診紀錄，與其自 101年起陸續所擔任之工會職務無關

　　　　　　，是其主張因工會事務導致休息時間紊亂，造成睡眠障礙云云，均非事實。

　　　　　3.按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第 199條第 1、 2項規定：「（第 1項）航空器使

　　　　　　用人應確保其飛航組員、客艙組員、簽派員及維護人員等相關飛航作業人員於

　　　　　　執勤期間無受麻醉藥物或酒精作用而影響飛安之情形，並訂定相關之麻醉藥物

　　　　　　及酒精測試規定，並執行抽檢，檢測紀錄應存檔備查。（第 2項）民航局得以

　　　　　　定期或不定期方式對前項飛航作業人員實施麻醉藥物及酒精檢測。」爰此，相

　　　　　　對人就所屬之飛航組員、客艙組員、簽派員及維護人員等相關飛航作業人員，

　　　　　　自行訂定麻醉藥物及酒精檢測規定，並據此執行抽檢。相對人及民航局係各自

　　　　　　做麻醉藥物檢測，相對人非受民航局之委託而做是項檢測。是申請人主張相對

　　　　　　人係由民航局委託辦理檢驗，不得逕自增加法所無之限制云云，顯有誤認。

　　　　　4.相對人訂有「客艙組員體檢規定」，其中第 5.7.1明定「麻醉藥物檢測：於客

　　　　　　艙組員年度體檢人員中抽檢一定比例人員」，是依申請人自87年 9月 2日起任

　　　　　　相對人空服員職務，對於年度體檢時會被抽檢麻醉藥品，應知　之甚詳，其主

　　　　　　張相對人未於體檢前告知麻醉藥物檢查，程序上有重大錯誤云云，要屬無據。

　　　　　　5.依相對人自訂「相關飛航作業人員麻醉藥物檢測作業辦法」第4.1 條明定「

　　　　　　相關飛航作業人員：指領有民航證照人員（飛航組員、簽派員、維護人員）及

　　　　　　客艙組員」，相對人依前開辦法之規定對空服員進行檢測，自屬有據。是申請

　　　　　　人主張其係空服員，非「航空人員尿液採驗作業要點」所列領取民航證照之人

　　　　　　員，無該要點之適用，相對人不得以「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之規定對其

　　　　　　實施麻醉藥品檢測云云，顯屬誤解。

　　　　　6.「相關飛航作業人員麻醉藥物檢測作業辦法」第 5.9條規定「檢驗報告呈陽性

　　　　　　者，受檢人應配合人力資源處醫務部之安排，接受進一步之醫學評估」，而非

　　　　　　複驗。查申請人於檢驗結果為陽性後，已自承擔任空勤任務期間，每次飛至阿

　　　　　　姆斯特丹站即有吸食大麻，已成習慣，是相對人醫務部評估認其已有依藥性，

　　　　　　甚至成癮之情。又申請人檢驗結果並無疑義，且大麻無偽陽性，無須複驗。是

　　　　　　醫務部提報召開總公司紀律人評會進行審議，自無不當。至前開作業辦法第 5

　　　　　　.9條後段所定記過乙次之處罰，係針對受檢者違反檢測標準，非謂相對人就受

　　　　　　檢人只能記過，不得解僱。

　　（四）相對人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 1項第 4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於法有據，且未違

　　　　　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1.相對人係依「員工工作規則」第12.11.13條「員工吸食毒品者，經查證屬實者

　　　　　2.查相對人制訂「相關飛航作業人員麻醉藥物檢測作業辦法」之目的，係為確保

　　　　　　飛行安全，針對公司所屬飛航組員、客艙組員、簽派員及維護人員等相關飛航

　　　　　　作業人員，實施尿液採驗，以篩檢麻醉藥物成癮性或依藥性患者，供執行限制

　　　　　　、暫停或終止執業之依據。是該辦法非屬員工獎懲規定甚明，自無優先適用為

　　　　　　獎懲依據之可能。

　　　　　3.相對人解僱申請人有無違反最後手段性原則，與相對人有無打壓工會無關，自



　　　　　　不應混為一談。

　　　　　4.按長期吸食大麻會造成注意力、記憶力、判斷力下降等症狀，影響其執行之安

　　　　　　全性。之前曾有俄羅斯班機之駕駛、空姐因吸食大麻而遭更換整組機組人員之

　　　　　　情形。是相對人於通知申請人檢驗結果之隔日召開紀律人評會，係為避免影響

　　　　　　飛安，並為避免超過解僱之法定30日除斥期間。又申請人於紀律人評會中對吸

　　　　　　食大麻坦承不諱，其顯然知悉召開紀律人評會之原因，且當場亦表示同意出席

　　　　　　及提出說明，未因召開時間匆促而不及準備。又相對人所訂紀律人事評議委員

　　　　　　會規定，並未明定解僱案之紀律人評會召開時間。相對人就影響飛安之案例，

　　　　　　諸如先前葉姓、朱姓機師酒測超過標準值，均於通知之一、二日內召開機隊之

　　　　　　紀律人評會，相對人並無針對申請人為不利之差別待遇。5.申請人任職相對人

　　　　　　公司15年多，對於員工工作規則、國內員工獎懲規定知之甚詳，惟其屢次故意

　　　　　　違犯。又其業將其吸食毒品之事廣為告知同事，實有鼓勵其他員工至荷蘭吸食

　　　　　　大麻，甚至暗指相對人管不到，顯然嚴重影響職場秩序，勞雇雙方難以維繫僱

　　　　　　傭關係。相對人行使懲戒解僱權，合法有據。

　　（五）申請人於 102年 9月26日經總公司紀律人評會作出解僱之懲處建議後，既未異議

　　　　　，亦未提出申訴，無從依團體協約第 46 條召開協調會。又相對人總公司紀律人

　　　　　評會評議事項除各單位呈報之記大過（含）以上懲處案件外，尚包括依「紀律人

　　　　　事評議委員會」規定第2.2 條之「其他重大違規案件」。其中所謂「各單位呈報

　　　　　」，非指召開各單位之紀律人評會後始得報請總公司召開紀律人評會，實際上各

　　　　　單位得直接報請總公司召開紀律人評會，此部分亦有相證33至相證35其他名空服

　　　　　員解僱之前例可循。至申請人所屬空服處固訂有「客艙組員評議會作業辦法」，

　　　　　惟該評議會之性質與紀律人評會有別，此由該辦法第1.2 條明定：「藉由空服處

　　　　　各單位集體審議，評議不適任人員或其他非為直接影響飛安、不屬於單純記錄管

　　　　　理或懲處之事件，並提報建議後續處理方式，以期促使提升同仁專業職能之展現

　　　　　」可稽。爰此，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應循作業慣例分兩階段（空服處、總公司）召

　　　　　開紀律人評會，要屬無稽。

　　（六）申請人每月固定薪資包含職等薪29,218元、職位薪11,500元及交通津貼 1.800元

　　　　　，合計42,518元。至定額空服加給　16,415元係屬勤務加給，僅於實際執行飛航

　　　　　勤務時始得領取。申請人於解僱後既無實際執行飛航勤務，自無請求定額空服加

　　　　　給之理。

　　（七）其餘參見相對人 102年11月26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答辯書 102年12月 4日答

　　　　　辯（二）書、 102年12月18日答辯（三）書、 102年12月18日爭點整理狀、 102

　　　　　年12月31日答辯（四）書、 103年 1月13日答辯（五）書、 103年 1月21日答辯

　　　　　（六）書、 103年 2月 5日綜合言詞陳述書，及該書狀檢附之證物。

　三、雙方不爭執之事實：

　　（一）申請人自87年 9月 2日起受僱於相對人公司擔任空服員職務。

　　（二）申請人擔任○○工會第○分會第25、26屆常務幹事、○○工會第9 屆會員代表、

　　　　　勞動基準法第 841條專案協商會議及薪資會議之勞方代表。

　　（三）申請人 102年 9月11日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進行濫用藥物檢驗。

　　（四）相對人人力資源管理處醫務部 102年 9月25日通知申請人檢驗結果，並通知申請

　　　　　人於翌日（即 26 日）出席紀律人評會說明。

　　（五）相對人 102年9 月 26 日召開紀律人評會。

　　（六）相對人 102年9 月 27 日解僱申請人。



　四、經審酌雙方主張及所舉事證，本件爭點為：（一）相對人解僱申請人之行為是否構成

　　　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1款「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

　　　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之不當勞動行為，依

　　　同條第2 項之規定而無效？（二）如是，相對人應按月給付申請人之薪資為何？以下

　　　分別說明之：

　　（一）相對人解僱申請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 1款對工會幹部不利益待遇，

　　　　　依同條第 2項無效？

　　　　　1.按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各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的主觀要件不以故意為限，只

　　　　　　要行為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為已足。又雇主依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規

　　　　　　定，對勞工所為懲戒處分，可能同時存在不當勞動行為及權利行使之雙重動機

　　　　　　競合。在懲戒解僱之場合，是否成立不當勞動行為，其判斷基準應就該受懲戒

　　　　　　解僱之勞工在工會中的地位、參與活動內容、雇主平時對工會的態度等集體勞

　　　　　　動關係的狀況、所為不利之待遇的程度、時期及理由之重大性等因素加以綜合

　　　　　　判斷（本會 102年勞裁字第18號裁決決定書參照），不因具有企業行使合理管

　　　　　　理權限之外觀而有異。因此，本會將依上述之判斷基準，據以認定本件雇主懲

　　　　　　戒解僱之行為是否存在不當勞動行為之動機。

　　　　　2.我國於2009年通過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施行法。其中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2條第 3項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第 8條第 3項均規定：「關於結社自由及保障組織權利之國際勞工

　　　　　　組織1948年公約締約國，不得根據本條採取立法措施或應用法律妨礙該公約所

　　　　　　規定之保證。」。而國際勞工組織依據憲章第26條規定，為處理會員國違反第

　　　　　　87號「結社自由與團結權保障公約」以及第98號「團結權與團體協商公約」之

　　　　　　申訴案件，所成立之結社自由委員會作成之「結社自由委員會決定及原則摘要

　　　　　　」（2006年版）第 800項載明：「結社自由委員會提請注意1971年之勞工代表

　　　　　　公約（第 135號）及建議書（第 143號），其明白地建立，事業單位勞工代表

　　　　　　對其任何侵害之行為，應享有有效之保護，包括基於其為勞工代表或工會會員

　　　　　　之資格或活動或參與工會活動而為之解僱，只要其行為符合現行法律或團體協

　　　　　　約或其他共同同意的安排。」以及第 801項：「一個勞工或工會幹部不應因其

　　　　　　工會活動而受到侵害之原則，並不意味一個擁有工會職務之人員，不論環境條

　　　　　　件均能取得解僱之豁免權。」亦即，工會幹部雖未取得解僱之豁免權，但若其

　　　　　　行為符合現行法律或團體協約或其他共同同意之安排，則應享有有效之保護。

　　　　　　上開決定之內容於判斷雇主懲戒解僱之行為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時，自得引

　　　　　　為參考之依據。

　　　　　3.本件相對人解僱申請人之原因與申請人工會職務或參與工會活動無涉。

　　　　　 (1)查相對人委託航醫中心對所屬員工進行濫用藥物之尿液檢驗，申請人 102年

　　　　　　　9 月11日經濫用藥物抽檢結果顯示「大麻代謝物陽性」。又依相對人所提「

　　　　　　　員工工作規則」第12.11.13條規定：「員工吸食毒品者，經查證屬實者，予

　　　　　　　以解僱」；「國內員工獎懲規定」第 12.15條　：「員工吸食毒品者，經查

　　　　　　　證屬實者，予以解僱」。是相對人於召開紀律人評會後，以申請人違反工作

　　　　　　　規則情節重大，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 1項第 4款終止雙方勞動契約。

　　　　　 (2)另申請人係於生日的當月（9 月）與航醫中心自行約妥做體檢的時間，始由

　　　　　　　航醫中心將當天有做體檢的人員名單傳真予相對人之醫務室，並由醫務室承

　　　　　　　辦人隨機勾選作濫用藥物檢驗的人員，是相對人對於被抽檢的人員無從安排



　　　　　　　，相對人並無不當勞動行為之動機。申請人固以檢驗結果21ng/ml 大麻代謝

　　　　　　　物低於初步檢驗閾值，否認航醫中心出具之檢驗報告之真實性。惟依航醫中

　　　　　　　心 103年 1月 2日函覆內容，其依據「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所進行

　　　　　　　大麻及大麻代謝物之初步檢驗與確認檢驗，二者應用原理不同，實施概念亦

　　　　　　　不同，確認檢驗結果 21ng/ml（閾值為 15ng/ml）與初步檢驗閾值50ng/ml 

　　　　　　　並無直接關聯，亦無矛盾或衝突之處。又航醫中心與相對人公司無上下隸屬

　　　　　　　關係，僅為受託檢驗之機構，又該中心長年受託辦理航空人員相關檢驗作業

　　　　　　　，有關檢體收件、監管作業及檢驗均依「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等相

　　　　　　　關規定辦理，衡情造假之可能性低。是申請人以確認檢驗結果 21ng/ml（閾

　　　　　　　值為 15ng/ml）大麻代謝物低於初步檢驗閾值　50ng/ml ，主張該報告之製

　　　　　　　作過程不同於一般而有造假之嫌，應屬誤解。

　　　　　 (3)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未依以往作業先例進行複檢，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且無從

　　　　　　　確定該檢測結果之正確性。承前，大麻或大麻代謝物依期刊論文或文獻報導

　　　　　　　之搜尋，目前尚無造成偽陽性之相關資訊，有航醫中心函覆可稽。是相對人

　　　　　　　以大麻無偽陽性，無須複檢，且相對人並無相關大麻陽性複檢之先例，是相

　　　　　　　對人未將申請人檢體送交其他單位複檢，難謂有何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情形

　　　　　　　。

　　　　　 (4)至申請人主張相對人通知隔日即召開紀律人評會，且未分兩階段（空服處、

　　　　　　　總公司）召開紀律人評會，均違反其作業慣例。查申請人於 102年 9月26日

　　　　　　　經總公司紀律人評會作出解僱之懲處建議後，既未異議，亦未提出申訴，無

　　　　　　　從依團體協約第46條召開協調會。又依相對人所制訂「紀律人事評議委員會

　　　　　　　」第2.2 條規定，其總公司紀律人評會評議事項包含各單位呈報之記大過（

　　　　　　　含）以上懲處案件及「其他重大違規案件」。相對人並提供相證33至相證35

　　　　　　　其他名空服員解僱之前例，說明所謂「各單位呈報」非指召開各單位之紀律

　　　　　　　人評會後始得報請總公司召開紀律人評會，各單位得直接報請總公司召開紀

　　　　　　　律人評會。又相對人就召開紀律人評會之時間未設規定，相對人因飛安及解

　　　　　　　僱　30日除斥期間等考量，於 102年 9月26日通知後翌日召開紀律人評會，

　　　　　　　難謂係針對申請人工會職務之不利待遇。

　　　　　4.申請人所受解僱之不利益待遇與申請人擔任工會職務不具有關聯性。

　　　　　 (1)承前，相對人以申請人經檢驗有施用大麻之情形，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而

　　　　　　　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 1項第 4款解僱申請人。雖相對人是否有違反工作規

　　　　　　　則情節重大之情形？得否依該工作規則為解僱行為，或應優先適用「飛航作

　　　　　　　業人員麻醉藥物檢測作業辦法」予以記過處分？前開解僱行為是否符合解僱

　　　　　　　最後手段性原則？或有妥適、合法與否等之爭議，但均非本會職權，本會無

　　　　　　　法論處，申請人應另循民事訴訟法律程序解決爭議。

　　　　　 (2)查申請人主張相對人違反作業先例未予複檢機會、未依二階段召開紀律人評

　　　　　　　會，以及有關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 1專案協商會議因申請人被解僱而停止等

　　　　　　　均係因申請人工會職務及參與工會活動所致。惟經本會調查未發現相對人有

　　　　　　　違反作業先例而具針對性之情形，或相對人前開行為與申請人之工會職務、

　　　　　　　參與工會活動間有何關聯性。而前述協商會議之所以停止，係因○○工會第

　　　　　　　○分會在本件裁決結果出來之前，拒絕進行任何協商。參以 102年 9月26日

　　　　　　　紀律人評會中工會代表及二名員工代表均未有反對解僱申請人之意思表示，

　　　　　　　且迄今申請人所屬工會並未就申請人因吸食大麻遭相對人解僱事件聲援申請



　　　　　　　人，或發表任何書面聲明。是本件申請人遭相對人解僱之不利益待遇與其擔

　　　　　　　任○○工會第○分會常務幹事職務或其從事工會組織活動尚不具關連性，本

　　　　　　　會自不得遽認申請人遭相對人解僱即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第13款「對於

　　　　　　　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

　　　　　　　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之不當勞動行為。

　　　　　 (3)又按工會法第35條第2 項規定：「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為前項

　　　　　　　規定所為之解僱、降調或減薪者，無效。」故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

　　　　　　　人所為之解僱行為，須有符合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規定者，本會始有依工會

　　　　　　　法第35條第2 項之規定，為確認解僱有效與否之權限。反之，若經本會綜合

　　　　　　　評判，認雇主之解僱行為尚不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之不當勞動行為，則

　　　　　　　本會對雇主之解僱行為並無確認解僱有效與否之權限，自無權予以裁決。

　　（二）綜前所述，本會審酌卷內資料，無從認定相對人解僱申請人之行為構成不當勞動

　　　　　行為而無效（工會法第35條第2 項參照），是有關相對人應按月給付申請人薪資

　　　　　之數額為何，自無審酌之必要。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雙方其他之攻擊、防禦

　　　　　、舉證或調查證據之聲請，經審核後對於本裁決決定不生影響，故不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六、據上論結，本件裁決申請為無理由，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44條

　　　　　第 1項、第46條第 1項，裁決如主文。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主任裁決委員　黃程貫裁決委員　劉志鵬吳慎宜辛炳隆劉師婷林振煌侯岳宏林佳

　　　　　和蘇衍維吳姿慧邱琦瑛康長健王能君徐婉蘭

　　　　　中華民國 103年02月07日

　一、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35條第 1項各款或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之決定部分，

　　　得以勞動部為被告機關，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提起行政訴訟。

　二、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35條第 2項規定所生民事爭議事件所為之決定部分，得於

　　　裁決決定書正本送達30日內，以他方當事人為被告，向被告住所地之普通法院提起民

　　　事訴訟。逾期未提起或經撤回其訴者，視為雙方當事人依裁決決定書達成合意。


